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澄清公告

謹此提述世紀睿科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二零一七年三月十日的公告

（「該公告」），內容有關（其中包括）任命王國輝先生（「王先生」）為本公司執行董事

及本公司投資委員會成員。本公司謹此澄清，於該公告日期，除王先生根據本公

司購股權計劃在二零一六年四月七日所獲授 1,358,000份購股權（「購股權」）及根據

本公司股份獎勵計劃（「股份獎勵計劃」）於二零一六年五月十八日所擭授本公司

100,000股未歸屬股份中擁有權益外，於該公告日期，他亦於本公司100,000股股份

（「股份」）中擁有權益，合共佔香港法例第 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（「證券及期貨條

例」）第XV部所界定本公司股本中約0.15%權益。

於二零一七年四月三日，王先生購入額外 50,000股股份。於本公告日期，王先生

仍然於 1,358,000份購股權、根據股份獎勵計劃所擭授 100,000股未歸屬股份以及

150,000股股份中擁有權益，合共佔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所界定本公司股本中

約0.16%權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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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本公告及該公告披露者外，概無任何有關王先生之資料須根據上市規則第

13.51 (2) (h)至 (v)條予以披露，王先生並無將不被視為於本公司股份中擁有證券及

期貨條例第XV部所界定任何權益。據本公司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所知，並無任何

其他有關彼獲委任之事宜須促請本公司股東垂注。

承董事會命

世紀睿科控股有限公司

主席

盧志森

香港，二零一七年七月二十一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執行董事為盧志森先生、梁榮輝先生及王國輝先生；及本

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吳志揚博士、洪木明先生及麥國榮先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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